
附件1：

福建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验收管理细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福建省软科学研究质量，加强项目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根据《关于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改革的意见》和《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特制订《福建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验收管理细则》。

第二条  省科技项目主管部门、项目承担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应根据本管理细则的具体要求做好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验收工作。

第三条  项目承担单位（以下简称承担单位）完成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任务书规定的研究任务后，应当在项目到期前一个月内提出验收申请。

第四条  课题负责人须登录“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根据验收表的要求填报相关验收材料电子版后，提交到承担单位管理员。

属于委托项目的，承担单位在申请验收前应征求委托单位的意见。并出具同意结题的书面意见。

第五条  验收材料包括以下内容：1.研究报告（完整的报告，根据研究任务分章节的报告）；2.研究成果简报（2000-3000字）（成果简报范例另见附件）；3.专家咨询意见记录（要求另见附件）；4.发表的论文（已录用但未发表的可提供录用通知）；5.经费总决算表扫描件。

成果被采纳的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成果应用证明范本另见附件）。需要会议验收的应推荐7位省内相关领域的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其中一位为财务专家。

第六条  承担单位管理员对课题组提交的验收材料审核后提交到项目承担单位主管部门。主管部门管理员应当对照任务书进行审核。对未完成任务指标的或不符合验收材料要求的，退回承担单位修改后再次提交。已完成任务指标并符合验收要求的提交省科技项目主管部门，并注明建议书面验收或会议验收的具体意见及理由。

第七条  对项目承担单位主管部门提交来的材料，省科技厅负责处室对照任务书进行审核，对已完成任务指标并符合验收要求的授予验收号，同时通知承担单位提交一份纸质验收材料到科技厅政策法规处（验收材料格式另见附件）。未完成任务指标或不符合验收要求的，退回承担单位整改。承担单位自退回之日起3个月内整改后再提交验收。

第八条  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验收采用书面验收和会议验收两种方式。

第九条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采用书面验收方式：

（一）资助经费在10万元以下的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完成任务书规定的各项任务指标，经费使用符合规定，验收材料完整，采用书面验收方式。

（二）资助经费在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研究成果被省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采用、获得省级以上奖项或被省级以上领导批示的，出具相关证明，采用书面验收方式。

第十条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采用会议验收方式：

    （一）除第九条规定的情形外，资助经费在10万元（含）以上的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采用会议验收方式。

（二）项目承担单位申请采用会议验收方式的。

（三）科技行政主管部门重点关注的重要任务项目。

会议验收由省科技厅主持或委托有关单位主持。

第十一条  项目验收以任务书为基本依据，对是否完成任务书约定的内容和目标、应用效果和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经费使用的合理性等作出客观、实事求是的评价。

项目验收结论分为“验收通过”、“验收不通过”。

第十二条  退回整改的项目再次提出验收申请，经审查仍未完成任务指标的，按照“验收不通过”予以结题。

    因特殊原因未能按时提交验收申请的，承担单位应当书面说明原因经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报送省科技厅审核同意，未提交说明的按“验收不通过”予以结题，并取消项目承担单位一年申报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的资格，取消项目负责人三年申报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的资格。

第十三条  因违反相关政策法规和科技计划管理制度未通过验收的，取消项目承担单位一年申报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的资格，取消项目负责人三年申报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的资格。

第十四条  项目计划已下达但项目经费尚未拨付到项目承担单位，由于立题不当、技术骨干变动、承担单位注销等原因而使得项目无法或无必要进行的，由项目承担单位在任务书规定期限内提出申请，经项目承担单位主管部门后报送省科技厅审批撤销项目计划和合同任务。项目承担单位已注销的，由项目实施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省科技厅根据实际情况认定项目已无法或无必要进行的，以及项目承担单位未按时签订任务书的，可以直接对项目予以撤销。

第十五条  在任务书规定期限内既不提交验收申请又未提交延期申请且时间超过半年的，项目按“中止”结论予以结题，并取消项目承担单位一年申报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的资格，取消项目负责人三年申报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的资格。

第十六条  项目中止或撤销后，项目经费管理按《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验收通过的项目，承担单位应打印验收表一式四份，并在验收表中书面注明书面验收或会议验收的具体意见及理由加盖主管部门公章后寄送省科技厅。
省科技厅审核盖章后返还给项目承担单位和主管部门存档。

第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